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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ise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38）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二零一一年全年業績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增加╱
	 		 		 （減少）
     變動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百分比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074,978		 �,680,538  �4.7
餐廳業務銷售 2,959,743		 �,576,837  �4.9
毛利 2,083,706		 �,854,�39  ��.4
除稅前溢利 516,064		 6��,�94  (�7.� )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349,906		 447,334  (��.8 )
每股基本盈利（港幣仙） 32.64		 4�.83  (��.0 )
每股股息總額（港幣仙） 18.03		 �3.00  (��.6 )
餐廳總數（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662		 508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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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味千」）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連同
二零一零年之比較數字呈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3,074,978		 �,680,538 
其他收入 	 103,432		 67,�57 
其他收益及虧損 	 32,363		 (�4,065 )
存貨消耗成本 	 (991,272	)	 (8�6,�99 )
員工成本 	 (652,477	)	 (47�,393 )
折舊 	 (145,522	)	 (��9,4�0 )
物業租賃及相關開支 	 (444,515	)	 (353,059 )
其他經營開支 	 (457,079	)	 (330,66� )
融資成本 	 (3,844	)	 (604 )    

除稅前溢利 4	 516,064		 6��,�94 
稅項 5	 (150,115	)	 (�53,644 )    

本年度溢利 	 365,949		 468,55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76,352		 73,567     

本年度之全面收入總額 	 442,301		 54�,��7     

下列各項應佔之本年度溢利： 	 		  
 本公司股東 	 349,906		 447,334 
 非控股權益 	 16,043		 ��,��6     

 	 365,949		 468,550     

下列各項應佔之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股東 	 423,173		 5�8,508 
 非控股權益 	 19,128		 �3,609     

 	 442,301		 54�,��7     

股息 6	 310,325		 �60,3�4    

  港幣仙   港幣仙  

每股盈利 7	 		  
   －基本 	 32.64		 4�.83     

   －攤薄 	 32.31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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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27,161		 �78,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75,167		 77�,549  
 預付租賃款項 	 109,935		 58,09�  
 無形資產 	 15,800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 	 10,241		 �,586  
 收購土地租賃所付按金 	 26,838		 57,�97  
 租賃按金 	 74,147		 58,04�  
 商譽 	 44,791		 37,�35  
 遞延稅項資產 	 3,032		 �,973  
 可供出售投資 	 5,537		 5,537      

 	 1,692,649		 �,�7�,6��      

流動資產 	 		   
 存貨 	 98,258		 8�,36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	 149,669  �44,679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1,084		 3�  
 可收回稅項 	 3,402		 4,954  
 受限制現金 	 –		 �4�,44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87,104		 �,8�8,7��      

 	 2,139,517		 �,�03,�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407,590		 36�,683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4,222		 �,385  
 應付董事款項 	 544		 544  
 應付股東款項 	 31,169		 �3,753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12,941		 –  
 應付股息 	 11		 8  
 應付稅項 	 62,761		 70,6�7  
 銀行貸款 	 293,490		 �4�,440      

 	 812,728		 60�,430      

流動資產淨額 	 1,326,789		 �,600,7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019,438		 �,87�,38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2,353		 �4,958      

 	 22,353		 �4,958      

資產淨額 	 2,997,085		 �,8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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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7,302	 �07,060
 儲備  2,814,772	 �,674,54�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922,074	 �,78�,60�
非控股權益  75,011	 65,8�4    

權益總額  2,997,085	 �,847,4�5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六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並作為投
資控股公司運作。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其直接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Favour Choice Limited，
Favour Choice Limited由Anmi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Anmi Holdings Limited為於英屬
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及由Anmi Trust全資擁有之公司，而Anmi Trust乃由本公司一名董事潘慰
女士（「潘女士」）成立。

本公司及本公司於中國之營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本公司於香港之
營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港幣。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幣（「港幣」）呈列。本公司董事認為，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幣呈列較適合於
香港上市之公司及方便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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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
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4號 關連人士披露
 （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規定之預付款
 －詮釋第�4號之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9號

於本年度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嚴重惡性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用者之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性生效日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過渡披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公平值之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5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4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 僱員福利�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地表採礦生產階段剝採成本�

 －詮釋第�0號 

�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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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之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確立有關公平值計量及公平值計量披露之單一指引。該準則界定
公平值、確立計量公平值之框架以及規定有關公平值計量之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
號之範圍廣泛，其適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計量及有關公平值計量
披露之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特定情況除外。整體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所載之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所規定者更為全面。例如，現時僅規限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項下之金融工具之三級公平值等級之量化及定性披露，將因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3號擴大至涵蓋該範疇內所有資產及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前應
用。該新準則之應用可能對綜合財務報表呈列之金額造成影響，從而導致於綜合財務報表
作出更深入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保留可於一個單一報表內或於兩個獨立而連續之報表內呈列損
益及其他全面收入之選擇權。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規定須於其他全面收入部
份作出額外披露，將其他全面收入項目分為兩類：(a)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及(b)日後在符合特定條件時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所得稅須按相
同基準分配。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於日後會
計期間應用該等修訂本時，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將作出相應修改。

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評核表現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潘女士報告的資料乃按不同經營分部及地
區分析。此乃本集團之組織基準，並明確地集中於本集團三個業務類別，分別是餐廳經
營、拉麵及相關產品之生產及銷售以及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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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經營及申報分類如下：

餐廳經營 – 在中國之餐廳經營
 – 在香港之餐廳經營

拉麵及相關產品  – 在中國之包裝麵及相關產品之生產及銷售 
 之生產及銷售

投資控股 – 租賃物業權益

有關該等分類的資料呈列如下。

分類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申報及經營分類分析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拉麵及
	 	 相關產品
	 餐廳經營	 之生產		 			
	 中國		 香港		 總計		 及銷售		 投資控股		 分類總計		 抵銷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2,641,816		 317,927		 2,959,743		 115,235		 –		 3,074,978		 –		 3,074,978
－分類間銷售	 –		 –		 –		 613,988		 –		 613,988		 (613,988	)	 –	 		 		 		 		 		 		 		

 2,641,816		 317,927		 2,959,743		 729,223		 –		 3,688,966		 (613,988	)	 3,074,978	 		 		 		 		 		 		 		

分類溢利 469,950		 39,887		 509,837		 11,536		 50,748		 572,121		 –		 572,121	 		 		 		 		 		 		 		

未分配收入 		 		 		 		 		 		 		 32,542
未分配開支 		 		 		 		 		 		 		 (84,755	)
融資成本 		 		 		 		 		 		 		 (3,844	)               

除稅前溢利 		 		 		 		 		 		 		 516,064
稅項 		 		 		 		 		 		 		 (150,115	)               

年內溢利  		 		 		 		 		 		 		 36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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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拉麵及
  相關產品
 餐廳經營 之生產    
 中國  香港  總計  及銷售  投資控股  分類總計  抵銷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90,480  �86,357  �,576,837  �03,70�  –  �,680,538  –  �,680,538
－分類間銷售 –  –  –  493,630  –  493,630  (493,630 ) –	 		 		 		 		 		 		 		

 �,�90,480  �86,357  �,576,837  597,33�  –  3,�74,�68  (493,630 ) �,680,538	 		 		 		 		 		 		 		

分類溢利 603,648  45,�37  648,785  �4,479  ��,657  684,9��  –  684,9��	 		 		 		 		 		 		 		

未分配收入               �4,008
未分配開支               (86,�3� )
融資成本               (604 )               

除稅前溢利               6��,�94
稅項               (�53,644 )               

年內溢利               468,550
	 		 		 		 		 		 		 		

分類溢利即每一分類賺取之溢利（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及董事薪酬、投資收入及融資成
本）。此乃報告予主要營運決策人潘女士之估量，用於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之表現。

由於此等財務資料未獲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就評估本集團業務活動的表現及資源而予以
檢討，故並無呈報總資產及負債的計量。

其他資料

於各報告期間末，本集團之所有非流動資產（包括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租
賃款項、收購投資物業所付按金、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收購土地租賃所付按
金、商譽、無形資產及租賃按金）均位處集團實體之註冊地，分別為中國及香港。投資物業
之公平值變動於綜合全面收益表「其他收益及虧損」項下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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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資產地區分析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 1,411,665	 �,04�,�3�
香港 272,415	 ���,880   

 1,684,080	 �,�63,���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所有來自外
銷客戶的收益均歸於有關集團實體之所在國家╱地區，分別為中國及香港。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客戶佔本集團
營業總額�0%或以上。

4.	 除稅前溢利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存貨消耗成本（附註） 991,272	 8�6,�99

董事酬金 5,908	 5,998
其他員工薪金、工資及其他褔利 572,066	 4��,569
其他員工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9,426	 37,03�
其他員工之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開支 15,077	 5,794   

員工成本總額 652,477	 47�,393   

廣告及促銷開支 23,733	 �4,�45

核數師薪酬 3,000	 �,900
非審核服務 600	 600   

 3,600	 3,500   

燃油及水電開支 165,885	 ��9,57�
經營租賃租金來自
 －土地租賃 2,150	 �,4�0
 －租賃物業 391,123	 3�3,487   

附註：指已使用原材料及耗材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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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 10,926		 8,�00 
 		  
中國所得稅 		  
 －本年度 113,766		 �3�,��7 
 －已付預扣稅 13,541		 7,00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4,546		 (3,7�6 )   

 152,779		 �43,70�    

遞延稅項 		  
 (2,664	)	 9,943    

 150,115		 �53,644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利得稅乃按
估計應課稅溢利之�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法規，由二零零
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5%，惟以下項目除外：

(a) 根據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相關省份政策及自重慶國家稅務總局
取得之書面批准，位於中國重慶之重慶味千餐飲管理有限公司（「重慶味千」）於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採用優惠稅率�5%
（「優惠稅待遇」）。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獲通知指中國審計署最近向重慶國
家稅務總局發信，當中載述少量餐飲公司（包括重慶味千）不得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授優惠稅待遇。中國審計署裁定重慶味千須按標準稅率�5%支
付企業所得稅。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提取額外企業所得稅撥備約港幣3,800,000元（相等於約人民幣
3,�00,000元），以及應要求準時向重慶國家稅務總局支付該款額。為此，本集團於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重慶味千應用標準企業所得稅率�5%。

此外，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根據標準稅率�5%，為潛在支
付額外企業所得稅提取撥備約港幣�0,700,000元（相等於約人民幣9,000,000元）。此撥
備乃根據本集團評估上述中國審計署之裁決為重慶味千享有之優惠稅待遇帶來不明確
因素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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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事宜，於本年度，本集團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優惠稅待遇之變動確認一次性稅務負債約港幣�4,500,000元（相等於約人民幣
��,�00,000元）。根據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相關政府規則和規例，
以及本集團接獲之書面批准，本公司董事相信，重慶味千之前享有之優惠稅待遇屬恰
當事宜。

(b)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味千拉麵飲食服務（深圳）有限公司和味千拉麵（深圳）有限
公司的稅率分別由�5%及�5%逐步上調至�5%及�5%。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該等實體的相關稅率為�4%及�4%（二零一零年：��%及��%）。

根據中國的有關稅法及實施法規，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之後，以中國經營附屬公司之淨
溢利支付的股息須按照中國相關稅法繳納�0%之中國預扣稅或更低的協定稅率。根據有關
的稅收協定，向香港公司之分派應繳納5%的預扣稅。因此，已經就中國公司預期分派之股
息撥備預扣稅。

6.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已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為每股港幣5.95仙
 （二零－零年：無） 63,842		 –
已付末期股息－二零一零年為每股港幣�0.5仙
 （二零－零年：已付－二零零九年為每股港幣7.5仙） 112,525		 80,�6�
已付特別股息－二零一零年為每股港幣��.50仙
 （二零－零年：已付－二零零九年為每股港幣7.5仙） 133,958		 80,�6�   

 310,325		 �60,3�4
   

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8仙（二零一零年：每股港幣�0.50仙）及特別股息每股港
幣9.80仙（二零一零年：每股港幣��.50仙），惟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即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349,906  44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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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07�,980,459  �,069,305,580

關於下列項目之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0,968,353  9,80�,08�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08�,948,8��  �,079,�06,66�
   

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關連公司 602		 578
 －其他 29,876		 3�,749   

 30,478		 3�,3�7   

租金及公用事業按金 34,423		 �6,�36
預付餐廳之物業租金 21,030		 ��,�58
墊款予供應商 18,709		 ��,�79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45,029		 43,679   

 149,669		 �44,679
   

關連公司為潘女士於當中擁有控股權益之公司。

於發出發票即日起計算，獨立第三方及麵品及相關產品關連公司客戶一般可獲得60至90日
的信貸期，惟若干長期合作客戶之信貸期可延至�80日。有關餐廳經營銷售之客戶不獲提供
信貸期。於報告期間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賬齡 		
0至30日 25,282		 �4,088
3�至60日 1,931		 �,596
6�至90日 329		 585
9�至�80日 454		 �,4�3
�80日以上 2,482		 3,635   

 30,478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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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關連公司 7,279		 5,988
 －其他 155,495		 �44,9�9   

 162,774		 �50,907
應付薪金及福利 54,356		 50,576
已收客戶按金 7,442		 ��,408
應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 49,428		 38,03�
應付物業租金 31,336		 33,530
其他應付稅項 33,873		 38,6�0
其他 68,381		 38,6�0   

 407,590		 36�,683
   

關連公司為本公司董事及股東重光克昭先生於當中擁有控股權益的公司。

購買貨物之平均信貸期為60天（二零一零年：60天）。以下為於報告期間末根據發票日期呈
列之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日 109,388		 90,�97
3�至60日 43,392		 43,504
6�至90日 4,078		 9,5��
9�至�80日 1,507		 5,345
�80日以上 4,469		 �,�49   

 162,774		 �5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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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8仙
（二零一零年：港幣�0.5仙）及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9.80仙（二零一零年：港幣��.5
仙），惟須待股東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
准。加上已派付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5.95仙（二零一零年：無），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總額將為每股普通股港幣�8.03仙（二零一零年：港幣�3.00
仙）。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二零一一年世界經濟形勢複雜多變，國際金融市場動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繼續發酵，
蔓延到多個歐洲國家，找到根本解決歐債危機的措施還需較長的時間。受到歐美債務危
機的影響，全球經濟復甦的道路還很脆弱和不均衡。中國在這種形勢下，雖不能獨善其
身，但仍然保持了穩健的增長。二零一一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9.�%，實
現47.�萬億元人民幣。二零一一年全國餐飲業收入達�0,543億元，同比增長�6.9%，連續
二十一年保持兩位數字增長，社會投入和行業規模持續增加和擴大。

隨著政府拉動消費的政策、城鄉居民收入較快增長和消費觀念更新等因素的帶動，餐飲
業依然是未來中國的消費熱點。二零一一年餐飲品牌化迅速發展，中外餐飲企業競爭加
劇，形成了多檔次的傳統風味和現代潮流爭芳鬥艷的局面。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團
購的營銷模式呈爆發式發展，餐飲信息化、科學化的營銷加快。餐飲營銷向更注重就餐
環境以及個性化和特色化的方向發展。

二零一一年，由於食品安全問題頻發，民眾反映強烈，食品安全問題成為全社會關注的
突出焦點。國家加大了打擊食品安全違法案件的力度，頒布多項有關食品安全的法律和
法規，規範餐飲業的運營操作。今後餐飲業的經營將處於更嚴厲的執法監管和社會監督
的環境之中。

二零一一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增長5.4%，特別是食品價格上漲幅度高達
��.8%。CPI拐點直到第三季度才顯現出來，通貨膨脹壓力進一步增大。另一方面，餐飲
行業普遍出現用工荒，人工成本也迅速上升。餐飲行業的運營成本壓力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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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七月的骨湯事件後，公司採取一系列恢復客流的公關和促銷活動，增加了
一定的成本支出，同時還面臨上述食材價格和人工成本上升的壓力。儘管面臨種種挑
戰，本集團有信心充分利用本身的競爭優勢，憑借多年積累的行業經驗，靈活應對，
堅持餐廳網絡的開店質量和營運效率，使公司的各項經濟指標盡快恢復到事件以前的 
水平。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營業額達港幣約30.75億元，較二零一
零年的港幣約�6.8�億元增長約�4.7%。本集團毛利達到港幣約�0.84億元，較去年提升約
��.4%；尤其，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約3.50億元，較去年的港幣約4.47億元減少約
��.8%；淨利率也由去年的約�7.5%下降至約��.9%，表明年內本集團盈利能力受到骨湯
事件影響。相應地，每股基本盈利由去年每股普通股港幣4�.83仙，下降至港幣3�.64仙。

鑒於年內本公司經常性業務的業績增長，為回報股東，董事會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8仙及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9.80
仙。

連鎖餐廳網絡可持續的穩健擴張與生產設施的有力支持密不可分。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上海及深圳共設有兩大生產基地，在全國各地擁有七家食品加工配
送中心。本集團還穩步推進三大新生產基地的建設，從而配合快速休閒餐廳網絡計劃擴
張的節奏和需求。

年內，本集團繼續以拓展中小型的餐廳為主，並在二、三線城市開設更多門店，小投
入、高產出的模式進一步提升了營運效率和盈利能力。另一方面，本集團從經營管理的
各個環節嚴格控制成本費用，使得各項費用佔營業額的比例呈明顯下降趨勢。

年內，本集團的存貨消耗成本佔營業額的比例約為3�.�%，較去年同期微升約�.4個百分
點。相應地，毛利率由去年的約69.�%下降至二零一一年的約67.8%。本公司憑藉調整
菜單價格，以及採用戰略性庫存等儲備手段，最大限度穩定了存貨成本。此外，儘管目
前部分原材料價格已呈上漲趨勢，但本集團有信心透過原材料品種的多樣性消化漲價壓
力。加上通過採購渠道的進一步優化調整，本集團將能夠維持相對較高的毛利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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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集團人力成本佔營業額的比例約為��.�%，較去年同期高出約3.6個百分點。由
於年內全國多個省市陸續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本集團也依照相關法規對員工工資進行了
調整。此外，本集團亦為營運級的員工實施新獎勵花紅計劃。因此，即使年內員工工資
不斷增加，但本集團的營業額錄得相當快速的增長，故人力成本上升的影響在某種程度
上降低。

年內，本集團租金及相關成本佔營業額的比率約為�4.5%，較上年同期高出約�.3個百分
點。年內，本集團堅持通過嚴格選址確保開店成功率，並大量開發中小型餐廳，提升單
位面積的產出。另一方面，隨著品牌的日益強大，本集團已獲得長期固定的租約條件。
該比率上升主要由於期內營業額增長放緩。

本集團把握餐飲市場逐步回暖的良機，適時推出豐富多彩的市場推廣活動，效果符合預
期。年內，本集團主打各類特色鮮明的日式衍生品促銷，市場反響良好，有助於提升每
單消費；傳統的超值換購活動則進一步提升了銷售利潤。這些推廣活動不斷鼓勵新老顧
客光顧餐廳，使本集團從市場復甦中充分受益。

本集團旗下六百多家連鎖餐廳的高效運轉離不開卓有成效的營運管理和員工培訓。年
內，本集團重點加強餐廳經理和區域督導的輔導和培訓，通過提升基層管理水平，提高
每家餐廳的營運效率。本集團亦在所有餐廳推出競賽活動，以及實施新花紅獎勵計劃，
充分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這類計劃為本集團的營業額帶來莫大貢獻，尤以同店的銷售
額增長為然。

本集團於年內進一步推進企業資源計劃（「ERP」）平臺的建設工作。目前，本集團的ERP
系統已在江蘇省、浙江省、上海市、山東、北京、華南及華中等地全面上線，預計大連
及沈陽等地區的系統將於二零一二年內上線。在此基礎上，更詳細的數據分析和智能挖
掘工具可協助所有營運部門及本集團的總辦事處以較快及有效的方式經營業務。建設完
成後，覆蓋全集團的ERP將從採購、庫存管理、排班、財務等營運的各個環節進一步優
化資源配置，通過集體中央管理大大提升決策速度，使本集團以更高效的管理迎來更迅
速而穩健的成長。

零售連鎖餐廳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及重要收入來源仍然為零售連鎖餐廳業務。年內，本
集團餐廳業務收入約為港幣�,959,743,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576,837,000元），佔本集
團總收入約96.3%（二零一零年：96.�%）。



- �7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擁有味千連鎖餐廳66�間，包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

按類型分：

擁有及經營 660	 506  �54
擁有但非經營 2		 �  0     

總計 662		 508  �54
     

按省分：

上海市 134		 ���  �3
北京市 36		 30  6
天津市 8		 4  4
廣東省（不含深圳） 64		 5�  �3
深圳市 35		 36  -�
江蘇省 70		 49  ��
浙江省 48		 33  �5
四川省 23		 �9  4
重慶市 13		 ��  �
福建省 25		 �7  8
湖南省 13		 7  6
湖北省 18		 �4  4
遼寧省 13		 �0  3
山東省 37		 �8  9
廣西省 9		 3  6
貴州省 9		 5  4
江西省 7		 4  3
陝西省 13		 ��  �
雲南省 7		 6  �
河南省 4		 3  �
河北省 5		 �  3
安徽省 13		 7  6
甘肅省 2		 �  0
新疆 3		 3  0
海南省 3		 �  �
山西省 1		 �  0
內蒙古 4		 �  �
黑龍江省 3		 0  3
寧夏、青海省 2		 0  �
香港 38		 35  3
台灣* 2		 �  0     

合計 662		 508  �54
     

總銷售面積 151,989平方米	 ��3,558平方米  �8,43�
     

* 附註：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於台灣經營的餐廳持有�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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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

按地區分：

華北 108		 76  3�
華東 252		 �93  59
華南 175		 �45  30
華中 125		 9�  33
台灣 2		 �  0     

總計 662		 508  �5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

按規模分：

旗艦店 44		 44  0
標準店 608		 454  �54
經濟店 10		 �0  0     

總計 662		 508  �54
     

包裝麵及相關產品銷售

味千品牌包裝麵品的生產和銷售是本集團兩大主營業務之一，是快速休閒餐廳業務的有
益補充。本集團獨立生產的包裝麵品在供應旗下連鎖餐廳的同時，也在大型超市和百貨
商店售賣，多元化的銷售渠道進一步提升了味千品牌的知名度。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包裝麵及相關產品的銷售收入約為港幣
��5,�35,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3,70�,000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3.7%（二零一零年：
3.9%）。本集團包裝麵及相關產品在全國擁有龐大的分銷網絡。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分銷網點總數約達8,000家，與上年同期相若。分銷網絡覆蓋全國30餘座城市，
經銷商主要包括沃爾瑪、家樂福、麥德龍等全國性零售商，華潤萬家、寧波三江、世紀
聯華等地區性零售商，以及好德、可的、喜士多等知名便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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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營業額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港幣
�,680,538,000元上升約�4.7%或約港幣394,440,000元至約港幣3,074,978,000元。營業額上
升的主要原因是年內本集團的快速休閒餐廳數目增加。

存貨消耗成本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存貨成本約為港幣99�,�7�,000元，較
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港幣8�6,�99,000元上升約�0.0%，或約港幣�64,973,000元。存貨成
本的增幅，略大於營業額的增幅。年內存貨成本佔營業額的比例約為3�.�%，略高於二零
一零年同期的30.8%。該增加主要源於原材料價格的增幅未能因為本集團加強對採購成本
的控制措施（例如集體中央採購及與供應商協定庫存管理）以及增加菜單價格而完全被抵
銷。

毛利和毛利率

受上述因素推動，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達到約港幣
�,083,706,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港幣�,854,�39,000元提升約��.4%，或約港幣
��9,467,000元。本集團的毛利率也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69.�%微跌至約67.8%。

物業租賃及相關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物業租賃及相關開支約為港幣
444,5�5,000元，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港幣353,059,000元增加約�5.9%。其佔營業額的
比率也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3.�%上升至約�4.5%，主要原因在於期內銷售增長放緩。

員工成本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員工成本為約港幣65�,477,000元，由
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港幣47�,393,000元上升約38.4%。該成本上升主要源自新開設餐廳
帶來的員工人手增加。員工成本佔營業額的比率則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7.6%上升3.6
個百分點至約��.�%，反映中國多個省市最低工資上升，以及骨湯事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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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折舊約為港幣�45,5��,000元，較二零一
零年同期之約港幣��9,4�0,000元上升約��.4%，或約港幣�6,�0�,000元，該上升主要是由
於餐廳數目增加所致。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燃油及水電、耗料、廣告及促銷和特許費的開支。截至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經營開支約為港幣457,079,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
約港幣330,66�,000元上升約38.�%，或約港幣��6,4�8,000元。該項成本佔營業額的比率
由��.3%上升�.6個百分點至約�4.9%。這反映出骨湯事件的影響。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其他收入達到約港幣�03,43�,000元，
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港幣67,�57,000元上升約54.0%，或約港幣36,�75,000元，主要來
源於利息收入因年內銀行提供的定期存款利率上升而增加及年內政府補貼增加。

其他損益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其他損益為收益約港幣3�,363,000元，較
二零一零年同期的虧損約港幣�4,065,000元增加港幣46,4�8,000元，增長約330.�%，增加
主要原因是年內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增加。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換算時產生的匯兌差額約港幣76,35�,000元（二
零一零年：港幣73,567,000元）乃由於本集團中國業務的(i)資產及負債及(ii)收入及支出分
別按結算日當時匯率及該年度的平均匯率，由其功能貨幣（即人民幣）換算為本集團之呈
列貨幣（即港幣）而產生。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其他全面收入確認並
於權益的匯兌儲備累計的該重大款項主要由於人民幣相比港幣於年內升值，以及結算日
的人民幣計值資產（包括但不限於銀行結餘及現金、物業、廠房及設備等）較過往年度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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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融資成本約為港幣3,844,000元，較二零一零年
同期的約港幣604,000元增加約536.4%或約港幣3,�40,000元。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取得的
貸款已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全數償還，以及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取得短期貸款，用以支付
二零一零年的末期股息。

除稅前溢利

受前述因素之綜合影響，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除稅前溢利達
到約港幣5�6,064,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港幣6��,�94,000元減少約�7.�%，或約
港幣�06,�30,000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受前述因素的綜合影響，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內達到約港幣349,906,000元，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港幣447,334,000元下降約��.8%，
或約港幣97,4�8,000元。

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額約為港幣�,3�6,789,000元，流動比
率為�.6（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本集團主要從事餐飲業務，大部分營業額均
以現金結算，因此能夠維持相對較高的流動比率。流動比率下跌，主要由於支付二零一
零年股息。

現金流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止年度，本集團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約為港幣455,4��,000
元，同期除稅前溢利約為港幣5�6,064,000元。其差額主要是由於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增
加所致。年內本集團經營的快速休閒餐廳增加，導致向供應商購買的原材料及其他貨品
相應增加，從而令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增加。

資本開支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港幣440,594,000元（二
零一零年：港幣486,4�0,000元），主要由於為開設新餐廳而增加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及
於西安收購一項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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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經營的主要營運比率

	 香港	 中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一月至十二月		 一月至六月  一月至十二月  一月至十二月		 一月至六月  一月至十二月

可比店舖銷售增長： 4.6%  5.8%  �.8%  -6.0%  �4%  8.7%
面積營業額（每日╱平方米）： 港幣212元  港幣��3元  港幣�99元  人民幣45.2元  人民幣53.3元  人民幣50元
每日每店營業額： 港幣23,310元  港幣�3,490元  港幣��,9�8元  人民幣11,950元		人民幣�3,6�9元  人民幣�3,�78元
人均開支： 港幣59.1元  港幣59.3元  港幣58.9元  人民幣40.6元  人民幣4�.�元  人民幣38.3元
每日餐枱週轉（每日次數）： 5.6  6  6  4.0  5.�  5.�           

購買、售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售賣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有適用之守則條文，
惟對於守則條文內第A.�.�條有所偏離除外。根據守則條文第A.�.�條，主席與行政總裁
（「行政總裁」）之角色須加以區分，不能由同一人士擔任。目前，本公司並未遵守該守則
條文，即主席與行政總裁職位並未區分。

儘管潘慰女士同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但是已明確界定兩者之責任劃分，並以
書面列載。總體而言，主席負責監督董事會之職能及表現，而行政總裁則負責本集團業
務之管理。該等角色均由潘慰女士區別承擔。董事會認為，就本集團現階段之發展，主
席及行政總裁由同一人擔任可為本公司提供穩固而一致的領導，並能為商業決定及策略
作出有效而迅速的計劃及實施，故該偏離被視為合理。董事會亦認為，鑒於董事會已作
出適當授權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的席位超過三分之一）職能的有效分配，因此，
目前之架構並不會影響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授權之均衡分佈。然而，本
公司之長遠目標為當確認合適人選時，分別由不同人士擔任這兩個職位。

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詳情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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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證券買賣守則，其條文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
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規定標
準」）。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且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整個回顧年度內一直遵守
規定標準。

此外，就可能擁有本公司未公開之價格敏感資料之有關僱員（「有關僱員」）進行之證券交
易，董事會亦已設定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之書面指引（「僱員證券交易指引」）。

在向所有有關僱員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有關僱員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均已遵守僱員證券交易指引中設定的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根據上市規則第3.��及3.��條成立，備有書面職權範
圍。

目前，審核委員會由以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

任錫文先生（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
路嘉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金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慶生先生，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對核數師薪酬及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德勤」）獨立性之審核感到
滿意，並向董事會建議續聘德勤為本公司二零一二年之核數師，惟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上通過股東批准。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業績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核，審核委員會認為，本公司已遵守適用之會計標
準及規定，並已作出充份之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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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至二零一
二年五月十七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內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
轉讓登記。

此外，為確定有權收取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的股
東名單，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包括首尾兩
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內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轉讓登記。

為符合資格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及有權獲派發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股
東須分別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將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83號合和中心�7樓�7��-�7�6室。

提名委員會主席之變更

為提高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水平，完善企業管治架構，根據上市規則的最新修訂條款，董
事會委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金城先生取代黃慶生先生（仍為提名委員會成員）為提
名委員會主席，自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起生效。

股東週年大會及派發二零一一年年報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召開。有關召開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
將於本公司網站www.ajisen.com.hk及www.ajisen.com.cn以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上刊登，並將連同年報一併及時派發予全體股東。

本公司年報將派發予本公司全體股東，亦將及時於本公司網站www.ajisen.com.hk及 
www.ajisen.com.cn以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潘慰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潘慰女士、尹一兵先生及潘嘉聞先生，非執
行董事重光克昭先生及黃慶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路嘉星先生、任錫文先生及 
王金城先生。


